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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追诉时效”与司法正义 
 

本报记者  陆青 
 

 

    专家表示，现代刑法设置追诉时效制度，旨在稳定社会关系和充分利用司法资源。但是，若

遇极其严重、危害极大的犯罪，必须追诉的，仍可以报请最高检核准，予以追究。 

    近日，据@平安南京发布的警情通报：1992 年 3 月 24日，南京市鼓楼区原南京医学院发生

一起残忍杀害在校女学生林某的案件。2020年 2月 23日，专案组侦查取得重大破案线索，于当

日凌晨抓获犯罪嫌疑人麻某某，一举破获此案。 

    历经 28 年，在南京警方的坚持不懈努力下，犯罪嫌疑人终被抓获。网友纷纷点赞：法网恢

恢，疏而不漏。但也有人担忧，案件已经过了追诉时效，正义可能无法到来。那么，为什么要设

定“追诉时效”？过了“追诉时效”的罪犯，法律是否就真的束手无策？对此，记者采访了相关

刑法专家。 

    过了“追诉时效”的案件，法律如何处理 

    我国刑法第 87 条规定，“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：（一）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

刑的，经过五年；（二）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，经过十年；（三）法定最高

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经过十五年；（四）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、死刑的，经过二十年。”

第 89条规定，“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；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，从犯罪行为终了

之日起计算。”据此，从犯罪之日或者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，最长经过 20年，该犯罪便可不再被

追诉。 

    “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制度对罪犯是有利的，但这种有利是有条件的。”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

法学院教授阮齐林表示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时效中断制度，即“在追诉期限以内又

犯罪的，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。”另一个是时效延长制度，即“在检察院、公安

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法院受理案件以后，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，不受追诉期限的

限制。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，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，不受追

诉期限的限制”。 

    “追诉时效的延长主要体现的是犯罪的一般预防理论。当司法机关已经启动追诉程序，从司

法的威慑效果来说，就不应轻易终止。至于追诉时效的中断主要体现了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。如

果犯罪人在追诉期间内又犯罪的，证明其根本没有悔改，自然要继续追责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

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罗翔对制度背后的法理进行了解释。 

    “具体到本案中，还涉及适用新法还是旧法的问题。”阮齐林指出。 

    如果按照现行刑法（1997年刑法）规定，由于司法机关已经立案了，罪犯逃避侦查审判的，

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，即追诉时效不适用。但有一点疑义是，法律对如何理解“逃避侦查、审判”

并没有明确，实务中也没有相关判例可参考。比如本案中，司法机关立案后，犯罪嫌疑人仍在正

常地工作生活，司法机关也并未确定嫌疑人具体身份，那么此时对于“逃避侦查、审判”如何理

解就是一个问题了。 

    如果按照旧法（1979年刑法）第 76条：“在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

以后，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，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”的规定，本案中由于一直未对犯罪嫌疑人采

取强制措施，则应适用追诉时效制度，那么从犯罪之日起计算，本案犯罪行为早已过了 20 年的

最长追诉期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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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阮齐林认为，依据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，本案应适用犯罪行为发生时的法律，即 1979 年

刑法。由此，本案中的犯罪行为已经过了追诉时效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罪犯可以逍遥法外，从

此不再被追诉了。阮齐林和罗翔都提到法律中的例外规则，即刑法第 87条还规定，如果 20年以

后认为必须追诉的，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。 

    法律为何要设置追诉时效制度 

    “追诉时效制度，是世界各国共通的一个法律制度。该项制度的设置主要基于以下几种考虑：

第一，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。第二是敦促司法机关提高工作效率，对犯罪人要及时追诉，及时行

使诉权。第三，时间久远之后，证据有湮灭的问题，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当前发生的犯罪

更值得司法机关重点打击。”阮齐林说。 

    “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制度既体现了民众朴素的报应情感，也体现功利的犯罪预防。从古希腊

开始，对于刑罚就有两种看待的角度：一种认为，因为有了犯罪，所以才有刑罚；而另一种认为，

为了没有犯罪，所以需要刑罚。前者立足既往，认为罪犯实施犯罪，就应当受到惩罚，这是报应

主义思想；而后者关注将来，认为惩罚是为了预防犯罪，对社会有积极的作用，此乃功利主义思

想。一般认为，公正和功利是刑罚理论的两大支柱。”罗翔表示。 

    “我国刑法第 87条至第 89条，对追诉时效进行了详细的规定，主要原则是综合考虑公正与

功利。在公正的基础上，现代刑罚一般都设置了追诉时效。这主要是为了稳定社会关系和充分利

用司法资源。”罗翔进一步补充道，“但是，对于最严重的犯罪，追诉时效可以通过最高检的核准

追诉制度无限期地追诉下去。这个例外的规定，显然是报应主义的体现。可能会有人觉得以牙还

牙、以血还血是野蛮的，但是报应主义是刑罚最基本的正当化依据，在公正的基础上，反而是文

明的体现。” 


